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燕文星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支持大同市大数据产业发展的建议》收悉，

经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建议提的很好，对改进政府工作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

和指导意义。您在建议中提出支持大同市大数据产业发展，对

我们进一步转变工作思路，健全工作机制具有很好的启示作用。

二、关于大数据产业发展有关情况，省能源局开展多项工

作，支持大同市发展大数据产业发展，一是能耗指标方面，2021

年底以来，按照国家对能耗双控的最新要求，实行“严格控制

能耗强度，合理控制能耗总量”，不再向各省下达能耗总量控制

目标。我省也紧跟国家政策要求，不再向各市下达能耗总量控

制目标，所谓“能耗指标”的概念并不存在，数据中心项目也

不属于“两高”项目范围，无需实施能耗替代。近年来，省能

源局先后对大同秦淮数据有限公司环首都·太行山能源信息技

术产业基地等 13 个数据中心项目出具了节能审查意见。二是能

耗单列方面，按照国家重大项目能耗单列有关要求，各省上报



拟实施能耗单列项目的意向名单后，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统筹确

定最终单列项目。近期，由于国家层面节能目标完成情况不及

预期，国家发展改革委通知，不再实施能耗单列。三是新能源

指标支持方面，近年来，国家在新能源开发方面政策进行了调

整，从 2021 年起，国家每年发布各省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电力消

纳责任权重，并据此对各省进行考核，各省能源主管部门根据

国家下达的责任权重确定本省年度所必须的新增风光发电并网

规模，通过竞争性配置组织实施。2021 至 2023 年，我们对大同

市相关项目进行了大力支持，截至目前，大同市新能源已并网

装机容量 868.08 万千瓦，在建项目 850 万千瓦，居全省前列。

下一步，我们将按照国家统一大市场要求，组织开展全省风电、

光伏保障性并网项目竞争性配置工作，为算力企业提供长期稳

定、质优价廉的绿电供应，实现绿电与算力中心一体化融合发

展，培育绿色数字经济发展新业态。

三、关于您提出的数据中心能耗指标单列、可再生能源指

标支持等建议，我们将进一步研究，认真采纳落实。一是加强

政策宣贯，指导各市、县、开发区用足用好国家及我省新政策，

引导地方政府和数据中心相关企业做好产业链延伸，从引进下

游结算业务和 IT 运维入手，积极引进有利于数据中心所承载的

数字应用和产业项目落地，降低整体产业链能耗强度，确保完

成“十四五”能耗强度下降目标；二是建议各地充分发挥企业主

体责任，抓紧落实项目土地资源、完善项目前期各项手续，通



过申报竞争性配置项目获取风光建设指标，助力我省综合能源

供应基地建设。

以上答复您是否满意，如有意见，敬请反馈。

感谢对我省节能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并欢迎今后提出更多

的宝贵意见。

山西省能源局

2024 年 5月 21 日


